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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蒙古语文工作条例

１９９１年２月３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第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７日

黑龙江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区域自治法?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结

合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在蒙古语文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和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坚持语言文字平等的

原则保障蒙古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加强对蒙古

语文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蒙古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自治县的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第三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蒙?汉两种

语言文字?
第四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

语言文字?蒙古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要学

习汉语言文字提倡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学习蒙古语言文字?
第五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按照蒙古语文的发展规律做好蒙

古语文规范化的工作在蒙古族公民中有计划地做好普及推广工

作促进蒙古语文的健康发展?

第二章　蒙古语文工作的管理

第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设立蒙古语文工作管理机构?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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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和民族语言文字政

策保证本条例的实施
二根据本条例制定蒙古语文工作的发展规划和具体办法
三检查督促蒙古语文的学习?使用和翻译工作
四管理蒙古语文的规范化工作
五组织蒙古语文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搜集?挖掘?

整理蒙古族文化遗产
六管理蒙古语文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七协调有关部门之间蒙古语文工作方面的业务关系
八协调有 关 部 门 做 好 蒙 古 语 文 工 作 者 的 技 术 职 称 评 定 工

作
九总结蒙古语文工作经验表彰先进交流优秀成果
十完成自治县自治机关交办的其它各项蒙古语文工作?
第七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及所属有关部门?蒙古族聚居的乡

镇人民政府应有一名领导分管蒙古语文工作?
第八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应将蒙古语文事业经费列入财政预

算并使经费逐步增加?

第三章　蒙古语文的学习

第九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蒙古族干部

学习蒙古语文逐步提高他们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开展工作的能

力?蒙古族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
第十条　自治县的蒙古族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学内容?教

育方法要体现民族特点切实加强蒙古语言文字教学培养蒙?汉

文兼通人才?
第十一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重视杂居?散居蒙古族学生对本

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妥善安排蒙古语言文字的教学?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根据需要对蒙

古族学生加授蒙古语文?
第十三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在成人教育中应重视蒙古族学

习本民族语言文字鼓励自学成才?有条件的乡镇可根据实际情

况举办各种类型的业余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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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在扫除文盲工作中对蒙古族聚

居的地区重视蒙古文扫盲工作并注意汉语文扫盲工作?

第四章　蒙古语文的使用

第十五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
卫生?体育?新闻等领域里都应加强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

第十六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发布的布告?重要文件召开重要

会议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
第十七条　自治县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公章?

牌匾?文件题眉?有关证件等使用蒙?汉两种文字?
第十八条　蒙古族干部以本民族群众为对象提倡使用蒙古语

讲话?各民族干部以蒙古族群众为对象使用汉语讲话时根据实际

情况设翻译人员?
第十九条　自治县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

员进行考试时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试题应试者可以选择

其中的一种在同等条件下对熟练掌握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人

员应优先招收?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蒙古族公民可以用蒙古文填写各种申

请书?志愿书?登记表及撰写其它各类文书?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进行

业务考核和晋级?评定技术职称考试时职工使用蒙古语言文字与

汉语言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新华书店和邮政部门应做好蒙古文图

书和报刊的发行工作?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加强蒙古语广播和电视节目的

编采演播工作?
自治县自治机关重视蒙古语影视片的译制?配音?协作交流和

放映工作?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鼓励和扶持文艺团体及民间艺

人用蒙古语文制作和演出?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接

待和受理蒙古族公民来信来访时应使用来信来访者所使用的语

言文字?

３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理?检察案件

时根据实际需要使用蒙古语文或汉语文保障蒙古族公民有使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蒙古语或汉语的诉

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颁发重要法

律文书使用蒙?汉两种文字?

第五章　蒙古语文工作队伍建设

第二十八条　自 治 县 自 治 机 关 加 强 蒙 古 语 文 工 作 队 伍 的 建

设采取多种形式培养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的蒙古语文工作

者充实到蒙古语文工作队伍?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所属有关部门蒙古族聚居的

乡镇人民政府配备专职?兼职蒙古语文工作人员?
第三十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加强蒙古语文的翻译工作根据

实际需要设置翻译工作机构积极培养翻译人才?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有计划

地选送蒙古语文工作者到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研究部门进修不断

更新知识提高业务素质?
第三十二条　自 治 县 自 治 机 关 加 强 对 蒙 古 语 文 工 作 者 的 管

理稳定岗位有计划地进行业务考核和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充分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模范地执行本条例的单位和

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视其情节分别

给予批评教育或处罚?
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据本条例制定蒙古语文工作的具体奖励与

处罚的实施办法?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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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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